韦斯敏斯德信条 (WCF)
23 论民事长官
一、至高的主、全世界的王——神，设立了民事长官，在神之下，在百姓之上，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公众的利益；因此，他赋予他们佩剑的权柄，用以保护和奖励行善的，处罚作恶的。
二、基督徒若被选任民事长官的职位，接受并执行此职乃是合法的；在执行此职时，他们特别应当按照各国的律法维持敬虔、正义与和平；所以为了达到此目的，现在于新约之下，为了正义和必要的缘故，他们可以合法地进行战争。
三、民事长官不可僭取讲道与施行圣礼的职事，或天国钥匙的权柄，或在信仰之事上稍加干涉。然而，如抚育之父一般，民事长官有责任保护我们共同的主的教会，不偏待任何一个宗派的基督徒，以致所有教会人员均可享有完全、自由且无可置疑的自由，去履行他们神圣职事的每一部分，免受暴力或危险。又因耶稣基督已在他的教会中设立了常规的治理和纪律，所以国家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干涉、阻止或妨碍任何宗派的基督徒自愿成员，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告白和信念，正当地行使这些权利。民事长官有责任以有效的方式保护所有人民的人身和名誉，不容任何人以宗教或不信为借口，对任何其他人进行侮辱、暴力、虐待或伤害；并采取措施，使所有宗教和教会集会得以举行，不受骚扰或干扰。
四、人民有责任为长官祷告，尊敬他们的人格，向他们纳税或缴纳其他应尽的款项，服从他们合法的命令，并为良心的缘故服从他们的权柄。长官的不信或宗教差异，并不废止其正当合法的权柄，也不解除人民对他当尽的顺服；教会人员也不能免除这项义务，教皇更不能在他们的领土内对他们或他们的任何人民有任何权柄或管辖权；尤其不能因为他将他们判定为异端，或以任何其他名义，剥夺他们的领土或生命。

（以下为 R.C. 史普羅的注释）
我们在这一章关于民事长官的思考中，为什么要有政府，它的目的和角色是什么，以及政府权柄如何与神自己的主权权柄相关联，这些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1. 至高的主、全世界的王——神，设立了民事长官，在神之下，在百姓之上，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公众的利益；因此，他赋予他们佩剑的权柄，用以保护和奖励行善的，处罚作恶的。
信条第 23 章以至高的主、全世界的王——神，设立了民事长官，在神之下，在百姓之上，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公众的利益开始。几乎这个开场白中的每一个方面都与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关于民事政府所持有的假设相反。二十世纪上半叶，政府的角色出现了危机，这产生了有记录历史上最高水平的国际冲突、暴力和战争。几年前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计算了每个世纪的武装冲突水平。最和平的时代是一世纪。第二和平的世纪是十九世纪。最暴力的世纪是二十世纪。因此，我们有一种倾向，认为国际冲突是正常的。
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以及约瑟夫·斯大林和他的苏联说明了当政府反叛并宣布独立于神时会发生什么。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政府和媒体人士关于政教分离的言论。他们的意思是国家与神分离。他们的想法是民事政府不在神之下而是独立于祂，它有自己自治的权柄。希特勒、斯大林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毛泽东都持有同样的假设。看到政府宣布独立于神自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在许多欧洲和亚洲国家，一种特定的信仰得到政府税收的财政支持和剑之权力的政治支持。这种信仰被称为国教（established）。那些反对建立国教的人被称为反国教主义者（disestablishmentarians）。来自许多国家的朝圣者来到新世界的海岸逃避迫害，因为他们与国教不一致。在那些群体中最重要的是英国清教徒，他们是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s）——他们拒绝遵从英国国教规定的崇拜和治理形式。他们在英国受到严厉迫害，不仅来自玛丽一世统治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会，也来自她的继任者伊丽莎白女王，她对清教徒的严厉迫害导致他们逃离。美国的各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国教，他们无法就新国家的国教达成一致。相反，宗教自由的原则被奉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意味着联邦政府不能建立特定的国教。
第一修正案并不表达我们的国家独立于神或建立在无神论之上的思想。它实际上在起源上是有意识的有神论，但拒绝在法律下给予任何特定的有神论团体优惠地位。
首先，韦斯敏斯德神学家将神描述为至高的主、全世界的王。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民事长官的角色时，他们以肯定神在祂对世界的主权和王权中的至高无上开始。
在旧约中，给耶和华的两个最重要的头衔是 adonai 和 melek。Adonai 意为“那位绝对主权者”。它在我们的英文圣经中被翻译为“Lord”（与翻译祂个人名字耶和华的“LORD”相对）。Melek 被翻译为“王”。对以色列的犹太人来说，神既被视为以色列国的主权主和王，也是全世界的至高王。“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 24:1）。祂是万有的创造者；因此，祂的领域和统治延伸到以色列边界之外。祂是至高神，祂运作的剧场是普遍的。
当以色列人吵着要立王时，神通过先知撒母耳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拒绝祂作他们的王，祂会让他们有一个王。但他们的王会像其他所有人的王一样。他会征召他们的年轻人入伍，对他们的财产和收入征税，并做其他令人反感的事。神让他们有一个王，但王从来都不是自治的。他总是要对大君王的律法负责。
当大卫在与拔示巴的事件中犯罪时，拿单责备并质问他。那是大卫写下他的忏悔诗，诗篇 51 篇的时候。他在那首诗中所做的一个陈述是“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11 节）。大卫并不担心神会收回圣灵重生的力量，因为神从不那样做。让他担心的是神可能会撤销对他作王的恩膏。在那里，至少，大卫承认了神对他的权柄。这在以色列历史上成为一个重大危机，当像亚哈这样的邪恶国王统治时，仿佛耶和华可以被忽视。他们寻求独立于神的统治。
旧约和新约的中心母题之一是神的国。新约基督的工作是用弥赛亚国度突破的语言表达的。几乎耶稣讲的每一个比喻都是关于天国的比喻：“神的国好像……”耶稣传讲的福音，之前由施洗约翰宣告，是天国的福音：“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 1:15）。基督事工的高潮不是复活而是升天，当祂被提升并在荣耀的云彩中被护送到天上。在那里，祂接受了祂父的宝座，在那里祂是并将永远是我们的王和祭司。
新约中最常引用的旧约经文是诗篇 110:1：“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在神救赎工作的中心是一个政治考量。它是上帝之城，神的统治。在宇宙中拥有最高政治职分的人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对祂献上至高的效忠和奉献。我们不是首先是美国人，其次是基督徒。我们最高的忠诚，我们的首要效忠，是给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的。这个概念即使在虔诚的基督教圈子里也很少被提及。
约翰·盖斯特（John Guest）在 20 世纪 60 年代作为一名布道家从英国利物浦来到美国。他在费城度过了第一周的大部分时间，参观了所有的历史景点。他去了专门经营独立战争纪念品的古董店。他看到了写着“不要践踏我”和“无代表不纳税”的标语牌，以及一个更早的标语，宣称“我们这里不侍奉君主”。约翰对我说：“这在你作为美国人的血液里。我怎么能向一群对君主制有先天文化过敏的人传讲神的国呢？”这是我们在寻求理解圣经时遇到的问题。神的国不是通过公投存在的。它不是民主。它根植并建立在绝对君主制、绝对主权的原则上，主神全能者在那里统治。美国人抵制这一点。
在我们谈论政府之前，我们必须理解神是至高的主、全世界的王。正是祂设立了民事长官。在罗马书 13 章，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1 节）。最后那个从句的另一种翻译是，“现存的掌权者是由神任命的。”我们可能会很难认为神在我们国家的选举中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或者祂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俄罗斯。当然，保罗说的是，所有政府都在神的权柄之下。圣经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但以理书 4:25）。如果祂在对地球的主权治理中，安装了一个可鄙的人，那并不意味着神因此批准那个腐败官员所做的每一件事。祂使用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和其他人来管教祂自己的子民。祂使用邪恶的权势来实现祂自己公义的目标。当保罗说掌权者是由神任命时，他是写给罗马基督徒的，他们正处于生活在尼禄压迫暴政下的门槛上。在尼禄的法令下，使徒保罗被处决了。
什么是政府？ 最简单、最基本的定义是：政府是法律力量（legal force）。政府是有权柄和合法权利强迫人们服从其命令的机构。它们的法律不仅仅是建议，而是要求。法律由执法机构支持，这些机构是为了确保法律得到维持而设立的。每一项通过的法律都限制了某人的自由，如果人们未能顺服该法律，就会使他们暴露在执法的暴力之下。政府必须有法律力量。如果它们没有，它们只不过是咨询委员会。
地上的政府始于堕落后的伊甸园，当时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园子并禁止他们返回。祂在通往乐园的门口竖起了一个“禁止擅入”的牌子。祂在那里安设了一个拿着发火焰之剑的天使，那是一个武力工具。如果亚当和夏娃试图返回，他们会被武力阻止。
因为邪恶，政府是必要的。奥古斯丁说民事政府是一个必要的恶，因为邪恶而变得必要。我们是罪人，我们有侵犯其他人、实施不公或造成身体伤害的倾向。我们可能会夺取财产或威胁生命。人们需要受到民事长官的保护，他是神设立并定夺来佩剑的。长官拥有合法的权力和权柄来保护我们免受彼此伤害。
宇宙的等级结构，正如神所定夺的，发现神自己在顶端。紧接着在神之下的是基督，神已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祂。在基督之下是民事长官，如国王、参议员、总统、州长、父母、雇主和老师。有一个权柄和法律的秩序。《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给出的罪的定义是“不遵守或违背神的律法”（WSC 14）。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罪。神已将颁布法律的权利和权柄委托给下级长官。祂没有委托给他们颁布不公正法律的权利。祂从未给任何人做错事或作恶的权利。权柄在圣经中是存在的，但政府的基本结构是要在神之下，在百姓之上。
复仇是坏事吗？ 不，如果复仇是一件坏事，那么神就不会参与其中，因为神不能犯罪。但是私人复仇——个人的、义务警员式的复仇——是坏的，因为神告诉我们要：“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 12:19，引用申命记 32:35）。祂禁止我们要成为对我们要所做错事的复仇者，因为祂知道我们要从来不只是想扯平；我们想要胜过对方。如果复仇留给我们，我们会在寻求我们要的辩护时犯下不公。然而，神确实将复仇委托给民事长官。在旧约中，受冤屈的人可以去法庭寻求正义和赔偿。同样的原则在新约中也运作。教会的堂会是一个法庭，如果会众中的一个人侵犯了会众中的另一个人，受害者有权向堂会呼吁正义。受害者无权自行处理并对另一个人施加惩罚。政府在神之下，在百姓之上。然而，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多地将政府理解为在百姓之上并独立于神。
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曾说，他对美国教会和人民最大的担忧是国家主义（statism），即联邦政府在人们生活中日益增加的侵犯和统治：在学校、社区、教会，在所有领域。一个人转个身都会撞到联邦政府。那是他的主要担忧，自从他说了那番话以来，联邦政府对人们生活的入侵已大大增加。
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公众的利益设立了政府。神创造我们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祂为了祂的荣耀创造了我们，神在祂的恩典中得荣耀。当祂拯救一个不配得救的堕落罪人并因此彰显祂的恩典时，那荣耀了神。当祂向一个故意的罪人保留祂的恩典并施以审判惩罚时，祂彰显了祂的正义，这荣耀了神。有两个地方神得到完全的荣耀：天堂和地狱。罪人在地狱里得不到荣耀，但神得到了。完美的正义通过神圣惩罚得到证明。
神设立政府，首先是为了祂自己的荣耀。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罪更侮辱神的荣耀了。神拒绝让对祂荣耀的侮辱不受惩罚。因此，祂建立了政府来维持公义并惩罚邪恶和罪恶。这就是为什么有一把剑守卫着伊甸园的门。为什么我们要必须顺服民事长官？ 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民事长官（彼得前书 2:13）。我的民事顺服如何能荣耀基督？ 当我做一个守法公民时，我是在顺服一个处于基督权柄之下的长官。如果基督将权柄委托给那个下级权柄，我对下级权柄的顺服就归荣于委托它的那一位。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 13 章阐述的原则。我们被呼召顺服民事长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荣耀神和尊荣基督。
神也为了公众的利益设立了政府。祂建立了政府来保护人民。有时我们可能会认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人类政府的世界，但无政府状态是绝对的无法无天。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政治理论家说最腐败的政府也比无政府状态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先辈试图建立一个有制衡的政府体系，以便在顶层有权力分立，对政府中的人施加约束和限制，以防走向压迫性独裁。政府的存在既是为了神的荣耀也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以便我们可以被保护免受我们自己的伤害。为此目的，神赋予政府佩剑的权柄。
2. 基督徒若被选任民事长官的职位，接受并执行此职乃是合法的；在执行此职时，他们特别应当按照各国的律法维持敬虔、正义与和平；所以为了达到此目的，现在于新约之下，为了正义和必要的缘故，他们可以合法地进行战争。
第 23 章第 2 节开始：基督徒若被选任民事长官的职位，接受并执行此职乃是合法的；在执行此职时，他们特别应当按照各国的律法维持敬虔、正义与和平。韦斯敏斯德神学家花时间在信条中包含一个肯定，即基督徒在国家职位上服务和在政府中服务是合法的，这似乎很奇怪。在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中，我们一直假设基督徒有这样服务的合法权利，我们也习惯了基督徒信徒竞选公职并当选。
然而，信条是在十七世纪写的。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了关于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广泛而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的具体细微差别变得极其复杂。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将当时出现的观点归纳为三种。一种是我们所谓的政教合一。在这种观点中，教会归入国家之下，反之亦然。民事长官也是教会长官，或者教会长官也是民事长官。在大部分教会历史中，教皇控制着政治领土并行使教会管辖权。在这种方法中，存在教会和国家的合并或混淆，倾向于将两者归为一体。有些人相信基督教会的目标，即地上的国度，是彰显天上的国度，这个世界的国度处于教会的权柄之下。那将是一种神权政体，如旧约中存在的那样。
在以色列的神权国家中，国王和祭司之间的责任有着明确的划分。国王的责任不是代表百姓献祭；那是由祭司做的。旧约五大君王之一，统治了五十多年，名叫乌西雅。他与大卫、所罗门、希西家和约西亚并列。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乌西雅是一个敬虔能干的统治者。他的经济政策和军事力量是国家的资产。然而，他在晚年引发了一场危机，因为他进入圣殿并僭取献祭的权利。祭司们对国王会做这样的事感到震惊。神用大麻风惩罚乌西雅，使他无法完成他的统治。在他死前，他的儿子登上了王位。即使在以色列的神权政体中，虽然有教会和国家的联合，但也存在分工。
第二种观点是政教分离。在宗教改革的某些重洗派团体中，存在如此激进的政教分离，以至于基督徒根本不被允许参与国家的事工。一些重洗派信徒认为基督徒不能在世俗政府中服务，因为这将涉及对他对基督委身的妥协。他们宣称教会和国家不仅是不同的领域，而且是不应有任何联合活动的领域。一些重洗派信徒拒绝在民事法庭宣誓。他们不愿在军队或政府中服务。他们不愿与世俗国家的邪恶有任何关系。
第三种观点是两个国度，或两个领域的观点，这在古代由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城》中阐述。路德也谈到了两个国度，政府的国度和教会的国度。加尔文拥抱了这种两个国度区分的想法。路德和加尔文之间有细微的差别。这个想法是国家和教会都是神设立的，当国家执行其神赋予的使命时，基督徒当然可以参与履行该使命。
这部分与宗教改革的呼召（vocation）概念有关，这一概念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呼召的观念是神在许多不同领域呼召人们从事他们一生的工作。神以不同的方式赋予人们恩赐，不仅仅是与教会相关的工作才被认为是呼召或职业。正如神呼召人们从事福音事工，祂也呼召国家的部长（ministers）执行他们的任务。祂呼召农民务农，商人经商，艺术家从事艺术。旧约中第一批被说成被圣灵充满的人是神呼召来制作帐幕圣器和家具的工匠（出埃及记 31:1–11）。圣灵临到他们不是为了传福音或作为祭司或先知服事。圣灵赋予他们恩赐去创作艺术作品，成为音乐家和雕塑家。
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职业视为呼召。我们应该成为银行家，因为神呼召我们要成为银行家。如果银行业是一个合法的企业并且有助于人类的普遍福利，那么它就是一个基督徒可以从事的合法劳动领域。神将会并且确实呼召人们从事那个和其他职业。
宗教改革的呼召概念是神的呼召并不局限于教会的孤立领域。祂的呼召可以涉及教会之外的任务，并且可以包括政府服务。我们有两个国度，有不同的职位描述和责任，但神可以呼召人们参与其中任何一个。祂呼召人们从事福音事工；祂也呼召人们成为民事长官。有时在目前关于这两个国度性质的辩论中迷失的是，耶稣统治着它们两者。我们不想合并这两个国度。然而，我们也不想否认基督是整个受造界的主。有些人会争辩说教会对更广泛的文化无话可说，应该在它面前保持沉默。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激进的两国论或 R2K，在很大程度上将创造领域留给其自身的设备。改革宗观点肯定耶稣呼召我们要与祂一起工作，使万物服在祂脚下。
呼召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每一份工作都是基督徒凭良心可以做的。神不呼召人们成为妓女，因为那个行业被神的话语禁止。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假设我们想要的任何工作都是神认可的。
所以为了达到此目的，现在于新约之下，为了正义和必要的缘故，他们可以合法地进行战争。 这是为了反驳重洗派而写的，他们发展了和平主义理论，争辩说基督徒不被允许参与战争。他们不能在军队服役。他们必须是和平主义者，并且他们应该尽可能行使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即使国家不给他们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他们仍必须拒绝卷入军队或执法。与该立场相反，《韦斯敏斯德信条》肯定了经典的基督教“正义战争”理论，接受基督徒正当地参与战争。
这可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正义战争理论再次追溯到奥古斯丁，并在中世纪由托马斯·阿奎那给予了更充分的阐述。该理论指出所有战争都是邪恶的。人们不应拿起武器互相伤害和杀害。但并非每个人参与战争都是邪恶的。例如，神给了民事长官佩剑的权柄，这不仅给了长官使用剑的权利，而且给了在特定情况下使用它的义务。以色列的长官因未能处决犯有死罪的罪犯而被神责备。以色列对蓄意谋杀的法律要求死刑。如果民事长官未能贯彻执行，神会因他未能执行惩罚而责问他。
如果民事长官拥有剑，而他的领土或管辖权被敌对力量入侵，那么不仅那个国家有权保卫其边界，而且民事长官有义务保护其公民免受入侵者的伤害或死亡。侵略战争，即一个国家入侵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基本上是大规模的谋杀。
在战争中，是否总有一方可以声称正义？ 历史上有些战争双方都没有正当理由进行武装冲突。也有战争一方明显是侵略者。当希特勒进军波兰和低地国家时，这是无端侵略的经典例子，尽管他声称他的行动是正当的。信条教导的是，德国的基督徒不应该参与希特勒的侵略战争。一个人可以参与战争，但只有当理由正义时。我们不能躲在“我的国家，对错与否”的口号后面，因为这假设我们的国家总是有权得到盲目的忠诚或顺服。历史上充满了国家从事道德上不正当军事活动的例子。当我们的政府卷入其中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参与。
在这个复杂的时代，往往很难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在内战中，基督徒坚定地站在冲突的两边。南方的基督徒认为他们的州权正受到侵略者的侵犯，南方的州不想发动战争。他们想要和平以及退出与北方联盟的自由，这联盟是他们自由进入的。许多南方的基督徒认为，既然他们被敌对敌人入侵，他们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
与此同时，北方有人认为邦联叛乱是对联邦的不敬虔、不正当的破坏。他们认为联邦政府的行动是适当和正义的，他们参与这场战争是合法的。在那场战争中至少有一方是错的，即使双方的基督徒都凭良心作战。
相信反抗既定政府永远不对的基督徒拒绝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其他虔诚的基督徒相信，如果上级长官变得腐败，下级长官有权推翻上级长官。他们自愿参与了反对英国国王的武装冲突。圣经原则和信条说，如果战争是正义的，我们有权进行战争。如果它不正义，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置身事外。
在二战中，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暴行包括对六百万犹太人以及数百万其他人的有组织种族灭绝。想想有多少人必须参与那项活动。有设计火车的人，有把人赶进棚车运往死亡集中营的人。有士兵从背后射杀这些人并把他们扔进乱葬坑。有人把他们赶进“淋浴间”毒死。许多人卷入其中。在战争罪审判期间的借口是他们必须服从命令。美国在纽伦堡审判中采取的立场是他们不必服从那些命令。如果他们看到他们的政府进行犯罪活动，拒绝服役是他们的道德责任。在那一点上，美国政府遵循正义战争和必要时依良心拒服兵役的原则。
直到越战中期，美国政府的立场是，对战争有良心反对的人有机会被免除武装冲突。他们可能会被分配到一些和平事业，但他们可以获得依良心拒服兵役者的身份。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战争像越战那样激起了这一主张的使用。在我们历史上，除了内战，美国民众从未对我们政府卷入战争如此分裂。
3. 民事长官不可僭取讲道与施行圣礼的职事，或天国钥匙的权柄，或在信仰之事上稍加干涉。然而，如抚育之父一般，民事长官有责任保护我们共同的主的教会，不偏待任何一个宗派的基督徒，以致所有教会人员均可享有完全、自由且无可置疑的自由，去履行他们神圣职事的每一部分，免受暴力或危险。又因耶稣基督已在他的教会中设立了常规的治理和纪律，所以国家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干涉、阻止或妨碍任何宗派的基督徒自愿成员，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告白和信念，正当地行使这些权利。民事长官有责任以有效的方式保护所有人民的人身和名誉，不容任何人以宗教或不信为借口，对任何其他人进行侮辱、暴力、虐待或伤害；并采取措施，使所有宗教和教会集会得以举行，不受骚扰或干扰。
民事长官不可僭取讲道与施行圣礼的职事，或天国钥匙的权柄，或在信仰之事上稍加干涉。 我们不是在检查《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是一个关于国家与教会正确关系的神学信条。尽管如此，第 23 章第 3 节是原始信条文本的美国修订版。这里引用的词句在实质上遵循原始版本，从“民事长官不可僭取”到“天国钥匙的权柄”。在那之后，美国文本继续阐述一种与十七世纪英国改革者大不相同的政教关系理论。在信条作者看来，国家有责任压制异端，防止或改革腐败的崇拜，等等。制度性政教分离的观念后来在美国背景下发展起来。
我们之前提到了乌西雅王，以及他是如何僭取祭司角色的，为此神用大麻风惩罚了他。乌西雅越过了界线，篡夺了祭司的角色，并违反了教会和国家两个秩序之间的区别。民事长官不可僭取施行道和圣礼的权柄或天国钥匙的权柄。
即使在我们的文化中，国家可能没有危险将施行圣礼的权利据为己有，但天国钥匙的权柄呢？ 历史上，在美国，所谓的政教分离墙已成为美国传统结构的一部分。这个概念说教会纪律的行使不是国家的事，而是教会在处理其事务时的事。根据宗教改革，真正教会的第三个必要标志，除了福音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外，是纪律的行使。决定谁可以或不可以成为其身体成员是教会的功能。国家不能告诉教会谁必须被接纳为会员。我们确实有权根据信条进行歧视，因为我们是一个信条团体，一个人为了成为基督身体的成员必须拥抱最低限度的肯定内容。例如，一个不相信耶稣基督神性的人没有资格成为会员，也不会被允许领受主餐圣礼。那是根据信条进行歧视。这在世俗世界中是不做的，但在教会中我们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以维持教会的纯洁。
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一些事件，民事当局侵犯了教会通过逐出教会进行纪律处分的权利。民事政府审理了一些诉讼，裁定被逐出教会的人胜诉，并命令教会要么支付赔偿金，要么接纳该人回到团契中。这不仅严重违反了我们传统的分离墙，而且违反了信条中的这一原则。这是对第一修正案的根本违反，第一修正案保证宗教自由行使的权利。基督教宗教行使的一部分涉及教会纪律的行使。教会纪律是“钥匙的权柄”。教会有权对教会成员的不敬虔行为施加道德制裁，从责备开始，接着是谴责，然后是暂时停止圣礼，最后是逐出教会。
根据信条，民事长官永远无权在信仰之事上稍加干涉。然而，如抚育之父一般，民事长官有责任保护我们共同的主的教会，不偏待任何一个宗派的基督徒——这是反国教主义的原则——以致所有教会人员均可享有完全、自由且无可置疑的自由，去履行他们神圣职事的每一部分，免受暴力或危险。美国人所谓的政教分离，从改革宗的观点来看，将被描述为“权力与责任的分离”。我们区分国家的角色和教会的角色，因为它们是两个独立的机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互相支持。正如教会有责任尊敬民事长官，为他们祷告，并顺服他们，同样，民事长官也有责任尊重教会的功能。他们要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反对。
又因耶稣基督已在他的教会中设立了常规的治理和纪律，所以国家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干涉、阻止或妨碍任何宗派的基督徒自愿成员，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告白和信念，正当地行使这些权利。 曾经有一个人卷入了离婚诉讼，他是无辜的一方。然而，教会堂会会见了他的妻子并听取了她的投诉，却没有面谈他，这是违反教会法的。他们为什么不面谈他？ 妻子的律师获得了一项法院命令，禁止他进入她或教会多少码范围内，教会害怕如果不顾民事制裁而执行正常的教会纪律正当程序会招致民事制裁。教会在那一点上顺服民事长官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懦弱行为。他们应该对民事长官说：“你越界了。”他们应该行使他们的责任在教会法庭给予那个人正当程序。
当权威发生冲突时，问题就出现了。例如，在婚姻和离婚案件中，我们理解民事长官有权主持婚礼也有权解除婚姻。历史上，教会也有权主持婚礼和解除婚姻。所以教会和民事长官有重叠的管辖权，可能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只有权解除由民事法庭主持的婚姻，只有教会法庭应该在教会案件中做出决定。然而，历史上，美国的教会在审理离婚案件方面未能行使其责任。大多数教会在某个时候都必须处理成员中的离婚问题。通常的态度是：“那不关教会的事，”但这正是教会的事。这是教会属灵监督的事项。
当我们加入教会时，我们将自己和我们的行为置于那个基督教团体的属灵监督之下。这就是教会纪律的全部内容。世俗思维现在如此渗透教会，以至于即使在教会参与方面忠实顺服的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即教会不应在他们的属灵纪律中扮演任何角色。
耶稣基督已在他的教会中设立了常规的治理和纪律。 教会治理和教会纪律不是由心胸狭窄的人发明的，而是由基督自己为祂的教会发明的。改革者宣称没有教会纪律就没有教会，因为耶稣基督建立的教会包括治理和纪律。粗略阅读教牧书信和哥林多前书就会清楚这一点。保罗责备哥林多人在他们的社区未能行使纪律（哥林多前书 6:1–11）。
因为基督已经设立了教会治理和纪律，所以国家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干涉、阻止或妨碍任何宗派的基督徒自愿成员，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告白和信念，正当地行使这些权利。私人组织和公职人员面临着来自反对圣经性关系标准和婚姻定义团体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民事长官有责任以有效的方式保护所有人民的人身和名誉，不容任何人以宗教或不信为借口，对任何其他人进行侮辱、暴力、虐待或伤害。 这对基督徒施加了限制。基督徒无权佩剑，也无权诽谤任何人。诽谤和中伤在民法下是被禁止的。
民事长官有责任……采取措施，使所有宗教和教会集会得以举行，不受骚扰或干扰。 正如教会受呼召尊敬长官，长官也有责任保护教会不被阻碍履行其职责。这触及美国《权利法案》，特别是第一修正案，它保证宗教的“自由行使”。
4. 人民有责任为长官祷告，尊敬他们的人格，向他们纳税或缴纳其他应尽的款项，服从他们合法的命令，并为良心的缘故服从他们的权柄。长官的不信或宗教差异，并不废止其正当合法的权柄，也不解除人民对他当尽的顺服；教会人员也不能免除这项义务，教皇更不能在他们的领土内对他们或他们的任何人民有任何权柄或管辖权；尤其不能因为他将他们判定为异端，或以任何其他名义，剥夺他们的领土或生命。
人民有责任为长官祷告。 重点转向了我们对民事长官的基督徒责任。第一个责任是祷告。这个命令在圣经中反复给出，我们的祷告不应局限于请求审判。我们要为神祝福我们的统治者并给他们智慧和正直祷告。我们也要尊敬他们的人格，向他们纳税或缴纳其他应尽的款项，服从他们合法的命令，并为良心的缘故服从他们的权柄。
如果长官不是基督徒或是不同种类的基督徒，这并不免除我们为他祷告并在民事领域顺服他权柄的责任。
长官的不信或宗教差异，并不废止其正当合法的权柄，也不解除人民对他当尽的顺服；教会人员也不能免除这项义务，教皇更不能在他们的领土内对他们或他们的任何人民有任何权柄或管辖权；尤其不能因为他将他们判定为异端，或以任何其他名义，剥夺他们的领土或生命。 成为基督徒——包括教会人员（即教会领袖）——并不免除我们顺服民事长官和国家法律的义务。教会领袖不应干涉民事事务，正如民事长官不应干涉宗教的自由行使。
有没有什么时候基督徒有权不顺服法律或不顺服民事长官？ 这个问题出现是因为信条在这里重申的内容以及我们在罗马书 13 章读到的，保罗在那里强调了民事顺服的必要性。彼得同样写道我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民事长官，因为基督是救赎我们要脱离无法无天的那一位。当法律通过而我们不顺服它们时，我们站在无法无天的一边，而不是站在神圣认可的顺服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条法律都是公正的或对基督徒良心有约束力的。
一条法律不公正这一事实并不给我们要不顺服它的权利。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法律体系都包括不公正或不义的法律。有些法律给其公民带来不便、痛苦和疼痛，但这并不是不顺服民事长官的借口。什么时候不顺服是对的？ 答案很容易表达但很难应用于现实生活情境。原则是：每当任何权威（民事长官、雇主、家中的父亲、婚姻中的丈夫）命令我们做神清楚禁止的事或禁止我们做神清楚命令的事时，我们不仅可以不顺服，而且必须不顺服。
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例子，统治犹太人的法律机构公会阻止彼得和使徒传道，并禁止他们传讲基督。彼得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见使徒行传 4:19）。基督命令门徒向每一个受造物传福音。他们正在耶路撒冷履行那一使命。民事当局来命令他们停止传道，门徒说他们不能顺服民事当局。那是保罗花那么多时间在监狱里的原因之一。为了顺服神，他必须不顺服人类权威。
当人类权威给我们带来不便或痛苦时，我们要该怎么做？ 约瑟和他的妻子经历前往伯利恒的艰苦旅程并不方便，因为皇帝想要进行人口普查以便增加对犹太人的税收。然而约瑟冒着妻子和他们应许之子的生命危险顺服民事长官，藉此圣经应验了。“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迦书 5:2）。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顺服民事长官的英雄榜样。我们的情感说他们留在拿撒勒是正当的，但神没有命令约瑟和玛利亚留在那里。神不命令我们要快乐或富有。如果我们不喜欢所得税结构并认为政府不公正，那不是我们要不顺服的借口，即使这可能会给我们要带来不便和不适。
我们在旧约中看到例子，在神的认可下，人们不顺服长官。希伯来助产士在法老反复无常的法令下，要杀死所有以色列人生的男婴。助产士接生了那些男婴并把他们藏起来，而不是杀死他们。为了救那些婴儿的命，她们甚至撒谎掩盖她们所做的事，她们因她们的公民不服从行为得到了神的祝福（出埃及记 1:15–21）。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在火窑里，因为他们不肯事奉尼布甲尼撒的神或敬拜金像，正如他们被命令的那样（但以理书 3:12–18）。以斯帖记中的末底改和狮子坑里的但以理呢？ 他们顺服神，而不是顺服长官。有些场合我们不仅可以不顺服，而且必须不顺服。
关于独立战争的辩论一直持续到今天，通过这场战争美国成为了一个自由国家。宗教改革期间提出的一个想法是，如果上级长官以不公正和非法的方式运作，下级长官可以反抗上级长官。并非所有基督徒都采纳那个原则，并非所有基督徒都支持独立战争。毫无疑问，那些赞成革命的长官是正式任命的长官。这不仅仅是一场草根叛乱，因为下级长官是在抗议议会和国王违反英国法律以及殖民地被管理的条款。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博士遵循甘地的和平抵抗原则，并有意从事公民不服从行为。当时的问题是，基督徒可以与金博士一起参与民权抗议吗？
理由是没有任何州有权颁布否认宪法保障权利的法规。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个人都有某些宪法权利，没有长官和多数派有权剥夺。这个国家是作为共和国而不是民主国家建立的。在民主国家，多数派统治，少数派的权利可能被践踏。多数派统治可能变成暴民统治，个人或少数派成为多数派欲望的受害者。由于《权利法案》，公民有权和平地在法庭上强制进行测试案件以确定法规的合法性。那是金的策略背后的东西。他想测试法律并表明个别州通过其多数派颁布了违宪歧视个人的立法。改革者可能会认为那是公民不服从的合法形式。

